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行政处罚事项
	对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处罚

	行使主体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3年修订)第六十四条：“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符合本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条件的，可以补办审批手续；逾期仍达不到办学条件的，责令停止办学，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河北省民办教育条例》第四十一条:“未经批准擅自举办民办教育机构的，由审批机关予以撤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违规行为
	 不符合法律规定、未达到设置标准、未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或而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未取得办学许可证而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


	处罚种类
	责令限期改正；停止办学；没收违法所得。

	处罚程序

	⑴案件受理审查，查明案件来源，落实相关材料，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⑵调查取证；
⑶会同有关处室拟定处罚意见，报厅领导审定；
(4)向处罚相对人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
(5)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或召开听证会，制作《陈述申辩笔录》。
(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报厅领导审批；
(6)送达处罚决定，填制《送达回证》；
(7)结案归档。


	






	行政处罚事项
	对撤销教师资格的处罚

	行使主体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处罚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第十四条 ：“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 ”
2、 《教师资格条例》（国务院令第188号） 第十八条：“依照教师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丧失教师资格的，不能重新取得教师资格，其教师资格证书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收缴”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 
    （一）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的； 
（二）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被撤销教师资格的，自撤销之日起5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其教师资格证书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收缴”、 第二十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行为的，其考试成绩作废，3年内不得再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3、《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2000年教育部令第10号） 第二十七条：“对使用假资格证书的，一经查实，按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处理，5年内不得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由教育行政部门没收假证书。对变造、买卖教师资格证书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199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27号） 第十八条：“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撤销教师资格、自撤销之日起五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处罚：
    （一）弄虚作假或以其他欺骗手段获得教师资格的；
    （二）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教师，永远丧失教师资格。
上述被剥夺教师资格的教师资格证书应由教育行政部门收缴”、 第十九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人员有作弊行为的，其考试成绩作废，并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三年内不得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处罚。”

	违法违规行为
	1.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
 2.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
 3.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
 4.使用假资格证书。

	处罚种类
	丧失教师资格；撤销教师资格；考试成绩作废，3年内不得再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处罚程序

	1、案件受理审查，查明案件来源，落实相关材料，制作调查询问笔录；2、调查取证；3、会同有关处（科）室拟定处罚意见，报主管领导审定；
4、向处罚相对人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5、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或召开听证会，制作《陈述申辩笔录》。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报主管领导审批；7、送达处罚决定，填制《送达回证》；8、结案归档。



	项目名称
	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督查

	设定依据
	《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2002年教育部、卫生部令第14号）第三条。

	检查对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

	检查内容
	学校食堂设备环境、采购储存、从业人员、制度建设及日常管理等情况。

	检查流程
	
1.制定年度计划；
2.下发年度计划通知；
3.根据计划随机抽选学校名单；
4.随机抽选专家，组织检查组，并与被检查学校商定检查时间；
5.确定具体检查方案；
6.对学校进行实地评估检查，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
7.汇总检查情况，进行意见反馈，检查结果向社会公示。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承办处室
	食安办











	项目名称
	学校安全工作监管

	设定依据
	1.《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2006年教育部令第23号）第七条。
2.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0）第8号《河北省学校安全管理规定》第八条。

	检查对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

	检查内容
	履行安全工作职责，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开展安全教育、安全隐患排查，组织应急演练，制定应急预案等情况

	检查流程
	
1.制定年度计划；
2.下发年度计划通知
3.根据计划随机抽选学校名单；
4.随机抽选专家，组织检查组，并与被检查学校商定检查时间；
5.确定具体检查方案；
6.对学校进行实地评估检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
7.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汇总检查情况，进行意见反馈，检查结果报省教育厅。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承办处室
	安全法制股、













	项目名称
	各级中小学、幼儿园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检查

	设定依据
	1.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13年修订)》；              
2.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教师[2014]1号）；
3.《教育部关于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通知》（教师[2015]5号） 

	检查对象
	中小学、幼儿园、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检查内容
	检查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个人落实相关规定情况。

	检查流程
	1、下发检查通知，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幼儿园、中小学幼儿园做好自查整改；
2、检查组实地查看、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组织座谈；
3、整理材料，问题分类。对问题明显的，当场提出整改意见；
4、对存在问题、需要整改的学校，限期整改并组织复查；
5、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汇总检查工作基本情况，提出整改意见和新的工作要求；
6、发布检查结果通告。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听取汇报，个别了解和座谈。

	承办处室
	教师发展中心












	项目名称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的管理与监督检查

	设定依据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教师[2013]9号）第六条

	检查对象
	中小学校幼儿园

	检查内容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完善，中小学校幼儿园组织注册是否按时公开，严谨规范；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定期注册的组织、初审、复审是否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透明，是否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等。

	检查流程
	1、下发检查通知，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做好自查整改；
2、检查组实地检查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幼儿园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实地查看，听取汇报，个别了解和座谈等；
3、整理材料，问题分类。对问题明显的，当场提出整改意见； 
4、对存在问题、需要整改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限期整改并组织复查；
5、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汇总检查工作基本情况，提出整改意见和新的工作要求；
6、发布检查结果通告。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听取汇报，个别了解和组织座谈等

	承办处室
	教师发展中心











	项目名称
	普通中小学招生录取督查

	设定依据
	《教育部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2017〕1号）

	检查对象
	中小学校

	检查内容
	招生录取组织领导情况、26个“不得”招生禁令执行情况、信息公开和录取安全情况、招生宣传和服务情况、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情况等

	检查流程
	1、下发检查通知，各中小学做好自查整改；
2、督查组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组织座谈等形式实地检查学校招生录取工作；
3、整理材料，问题分类。对问题明显的，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对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4、对存在问题、需要整改的学校，限期整改并组织复查；
5、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汇总检查工作基本情况，提出整改意见和新的工作要求；
6、发布督查结果通告。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组织座谈等。

	承办处室
	教育股  











	项目名称
	学生资助工作检查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
2.《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冀财教[2010]200号）；
3.《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学前教育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冀财教[2013]178号）第十五条；
4.《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冀政发[2016]17号）

	检查对象
	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

	检查内容
	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学生资助国家政策落实情况、国家和省级资助资金使用情况

	检查流程
	1、下发检查通知，基层主管部门及各学校做好自查整改；
2、检查组实地检查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学生资助工作，实地查看、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组织座谈；
3、整理材料，问题分类。对问题明显的，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对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4、对存在问题、需要整改的学校，限期整改并组织复查；
5、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汇总检查工作基本情况，提出整改意见和新的工作要求；
6、发布检查结果通告；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组织座谈等。

	承办处室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项目名称
	民办学校年检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检查对象
	民办学校

	检查内容
	民办学校的治理结构、办学行为、办学条件、教育教学等。

	检查流程
	1、下发检查通知，各学校按照《民办学校年检评估指标体系》开展自查，上报自查报告、河北省民办学校年检登记表、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办学许可证（副本）等材料；
2、检查组实地检查，实地查看、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组织座谈；
3、检查组讨论研究，形成初步检查结论；
4、对存在问题、需要整改的学校，限期整改并组织复查；
5、召开专题会议，总结年检情况，作出年检结论；
6、发布年检公告和通报。

	检查形式
	听取汇报、查看资料、实地查看等。

	承办处室
	民办教育股











